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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鈞、高金素梅等3 8人聲請公務人員退休資 

遣撫卹法解釋案言詞辯論補充理由書

聲請人：林德福

李 鴻 鈞 年 籍 詳 卷  

王育敏

代理人：鄧民治律師

設籍：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221-7 

號 14樓

電話：（02)29116248

壹、釋字第717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後段之見解應予變更 

一 、按釋字第71 7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前段文字為，按

新訂之法規，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

之事實或法律關係，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(下稱A

段)。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關係，跨越新、舊法規施行

時期，而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

者 ，除法規別有規定外，應適用新法規（本院釋字第六

二0號解釋參照）（下稱B段)。其 A 段係由B 段演繹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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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，而 B 段即係參照釋字第六二0號解釋而得。查釋字 

第六二0 號解釋其解釋之標的為7 4年 6 月 3 日増訂公 

布 ，同年月5 日生效之民法第_千零三十條之_ 「聯合 

財產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 

存之原有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，如有 

剩餘，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」。該六二 

0 號解釋理由書第五段略以，新法規範之法律關係如跨 

越新、舊法施行時期，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 

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，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 

規定，本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 

之新法，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（註 ：_ 般學者稱為不 

真正溯及既往）。是除非立法者另設「法律有溯及適用 

之特別規定」 ，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起向公布生效前擴 

張其效力，否則適用法律之司法機關，有遵守立法者所 

定法律之時間效力範圍之義務，尚不得逕行將法律溯及 

適用（註 ：_ 般學者稱為真正溯及既往）。

二 、復查與民法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同日生效之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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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屬編施行法第一i条規定：「關於親屬之事件，在民

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，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 

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,•其在修正前發生者，除本 

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。」明 

揭親屬編修正後之法律，仍適用不溯既往之原則，如 

認其事項有溯及適用之必要者，即應於施行法中定為 

明文，方能有所依據，乃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及既 

得權益信賴保護之要求，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就民法 

第一干零三十條之一並未另定得溯及適用之明文，自 

應適用施行法第H 条之規定。

三 、 依上開六二0 號解釋與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, 

對適用法律者而言，不得將法律溯及適用；上 開 717 

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之A 段 「按新訂之法規，原則上 

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，

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」係立法者立法時之立法原 

則。二者均屬憲法原則無庸置疑。

四、 按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_ 所稱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

3



即夫或妻死亡（或離婚）時 ，係該條文所規範之構成要 

件法律關係終結時，而法律效果即夫或妻於當時所取得 

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（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

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 

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， 

為確定上開請求權内容之計算基礎）。

五、公務人員退休之辦理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 條 （或 

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3 條 ）規定，P余本法另有 

規定外，以現職人員為限。現職公務人員與國家間具有 

公法上職務之法律關係，且這種法律關係就是退休法所 

規範之構成要件法律關係，並一直繼續，直至該現職公 

務人員具備當時退休法規所規定年龄及年資等法定要件, 

申請辦理退休，經銓敘部核定之退休生y效日屆至時，該 

現職公務人員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之法律關係即告終結 

(此時為退休公務人員），並取得當時退休法規所賦予之 

請領退休所得之權利。嗣公務人員退休法令有所變動， 

新訂之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對於其生效前業已終結與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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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公法上職務法律關係之退休公務人員再予以適用，則 

屬釋字第7 1 7號解釋「新法規不得適用其生效前業已 

終結之法律關係」 ，係真正的溯及既往，其溯及適用的 

結果如果不利於當事人，即違反「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之 

原則」而無效；如溯及適用的結果有利於當事人，新法 

規則屬合憲，例如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隨現職人待遇 

調整而調整之規定。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關係跨越新、 

舊法規施行期間，即舊法規施行期間之現職人員，已發 

生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之法律關係，在新法施行期間始 

具備新法規所規定之年龄及年資等法定退休要件，這時 

當然適用新法規退休，終結其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之法 

律關係，因而取得新法規所賦予請領退休所得之權利， 

此 乃 「不真正溯及既往」。

六、茲舉例以明之：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3 1 條規 

定 ：「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，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

辦理退休（自願）者 ，符合下列月退休金起支年龄規定, 

得擇領全額月退休金：_ 、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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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一曰以前退休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：（一 )年滿 

六十歳。 （二 ）任職年資滿三十年且年滿五十五歲。」 

(現職公務人員尚未經銓敘部核定退休，其與國家之公 

法上職務關係尚未終結，月退休金請求權尚未發生，故 

為不真正溯及既往之規定）。

七、 查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二 

點規定：依本要點辦理優惠存款，須合於下列各款條件:

(一)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。（二)最後在職之機關 

係適用行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 

務人員俸額標準表支薪。（三)依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 

—曰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保險年資， 

所核發之養老給付。本第二點第_ 項第一款明定：依公 

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。係指現職公務人員業經銓敘部 

核定退休，且生效日屆至，終結其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 

之法律關係時，取得依優惠存款制度請領優存利息之權 

利。

八、 按鈴敘部於公務人員退休處分内除核定退休生效曰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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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退休金事項外並將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一併一次核 

定 ，其後並未按月就當月份之月退休金及優存利息逐月 

再作核定之處分。又優存利息請求權係屬退休人員與國 

家間之公法上債之關係，台銀僅係債務人即政府之法定 

行政助手（公務人員退休法第3 2條第1 項參照），退 

休公務人員必須依優惠存款制度（流程及期限等）請領 

優息。« 際上，台銀並非給付優存利息之債務人，僅係 

按月將應支付之優息金額先行墊付，優存利息法定支紿 

機關再依規定歸墊，此從優存利息請求權之時效依行政 

程序法之規定，而非依民法第1 2 6條之規定即可明確 

得知，併此敘明。

九、銓敘部9 5年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 

存款要點(下稱優存要點)第三點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， 

即以增訂所得替代率之方式，調降優退存款本金（藉以 

達到減少每月給付優存利息金額之目的）之規定適用於 

現職人員（係屬不真正溯及既往之規定）；第七項及第 

八項有關以所得替代率方式調降優存本金之規定適用於



其生效前已退休之公務人員（已終結與國家國法上職務 

關係之人員）之規定（係屬真正溯及既往之規定），且 

溯及適用之結果不利於已退休之人員，違 反 「禁止法律 

不溯及既往原則」。

十、就上述銓敘部9 5年増訂之優惠存款要點其正確之三段

論法為：

( _ ) 大前提:新訂法規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 

之法律關係，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。

(二）小前提:銓敘部9 5 年增訂優存要點第三點之一第一 

至三項、第七項及第八項，有關以支領月退退休金人員 

之每月退休所得，不得超過......退休所得上限一定百分

比之方式，減少其公保養老依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職員 

待遇計算之給付得辦理優存金額之規定；第七、八項之 

規定，適用於增訂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與國家間公法上 

職務法律關係之退休公務人員之規定。

(三）結論:銓敘部9 5 年增訂優存要點第三點之一第七 

項及第八項之規定，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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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按上開大前提與小前提二者必須具有關聯性，亦即

以具有相同涵意之共同之名詞，用以推論出結論，以本 

案而言，係以法規所規範之構成要件之法律關係，亦即 

公務人員與國家間之公法職務之法律關係作為連結，從 

而導出正確之結論。假如大前提與小前提二者不具有關 

聯性，縱使二者均使用共同之名詞，亦不能導出正確結 

論。例如：大目U提 ：凡是人都會心跳;小則提：法人是 

人;結論：法人會心跳。上述大前提與小前提均使用 

「人」 ，但 「人」的内涵不同，前者為自然人，後者為 

法人 /自無法用三段論法推論出結論方為正確，倘強行 

用以推論將導出如上述荒謬之結論。

十二、大法官釋字第7 1 7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理由矛盾， 

應作變更解釋

大法官釋字第717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前段：

「按新訂之法規，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 

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，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 

則。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關係，跨越新、舊法規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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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時期，而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生效施行後始完全 

實現者，除法規別有規定外，應適用新法規（本院釋 

字第六二0號解釋參照）。」

大法官釋字第717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後段(略以）：

此種情形(謹按：係指銓敘部9 5 年增訂優存要點第三 

點之一第七、八項，以相關所得替代率之方式減少優 

存金額，適用於已退休公務人員之規定），係將新法規 

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内已發生，且於新法規施行後 

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，••••，並非溯及適用於系爭規 

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法律關係_ ••尚無涉禁止法律溯及 

既往之原則。

惟查，從理由書第四段「前段」之敘述導不出「後段」 

所述「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」之結論，因為前、 

後段均使用「法律關係」一詞，但其内涵不同，係屬 

兩件事，前段所稱法律關係為法規所規範之構成要件 

法律關係，亦即公務員與國家公法上職務之法律關係;



後段所稱法律關係則為適用法規所生之法律效果之法 

律關係，即請求權之法律關係亦即債之關係，前、後 

兩段欠缺三段論法之關聯性，顯屬理由矛盾。

又釋字7 1 7號解釋將現職人員及已退休人員混為一談， 

實則，現職人員係屬「不真正溯及既往」 （尚未適用 

退休法規退休），應適用信賴保護原則，保障其「期 

待利益」 ，已退休人員係屬「真正溯及既往」 （已於 

退休時適用退休法規退休）應適用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

原則，以保障其「既得之請求權」。釋字第7 1 7號解 

釋理由第四段本身理由矛盾，應作變更解釋，實屬當 

然。

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，退休金計算均採確定給付制， 

且非如德國退休制度係採動態調整制，故於銓敘部核 

定之退休生效日，退休人員請領月退休金債權金額已 

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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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公務人員請領月退休金係屬終身定期金債權之性 

質 （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 4條第1 款參照)，債務人政 

府應於退休人員死亡前，持續、規則、反覆按月給付 

退休時核定之月退休金金額。

終身定期債權有基本債權(屬基礎權利)及支分債權(屬 

從屬權利）〔參照邱聰智教授所著新訂債法各論(下)第 

4 3 6至第4 3 7頁〕，基本債權於退休人員退休生效日 

即已確定取得，按月請領月退休金之支分債權係從屬 

於基本債權。

新法規在任何一個時點對支分債權之内容作變動之規 

定 ，就是變動基本債權之内容，也就是法律溯及既往 

適用，如果不利於當事人，即屬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 

往原則（釋字第751號參照）。

就採確定給付制之退休金債權，依上開第7 1 7號解釋 

理由書第四段「後段」之意旨，卻認為新法規就繼續 

性給付法律關係(即債之關係)自其施行後繼續存在之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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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債權的内容作不利益變動之規定，並未違反禁止法 

律溯及既往之原則，依上述基本債權與支分債權其間 

關係之說明以觀，確有作變更解釋之必要。

貳、新(增)訂之公務人員退休法，_ 併適用於「已退休之公 

務員」與 「在職公務員」 ，當與「相同之事件，應為相 

同之處理，不同之事件，應為不同之處理」之憲法平等 

原則有違

有謂已終結與國家公法上職務關係之退休公務人員，其 

支領月退休所得者，除與國家間有繼續性債之關係，並 

有遵守旋轉門條款及保密之義務，甚至死亡時其遺屬有 

請領遺屬金之權利等，因此欲以此為基礎，形塑退休公 

務人員與國家間尚具有所謂「繼續性之法律關係」 ，期 

藉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概念，以達到應適用新(增)訂退休 

法規之目的。按公務人員退休法規之規定，區別真正溯 

及既往與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標準在於：公務人員退休法 

規所規範之構成要件法律關係亦即公務人員與國家公法 

上職務關係是否終結，若公務人員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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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尚未終結，而新(增)訂之法規施行，現職公務人員 

自當適用新(增)訂之法規（不真正溯及既往）;倘公務人 

員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關係業已終結，自退休生效曰起， 

倘新(增)訂之法規將其效力向前擴張，溯及適用於該新 

(增)訂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與國家公法上職務之退休人 

員 （真正溯及既往），且不利於退休人員，自屬違反禁 

止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。按支領月退休所得之債權，依 

法係屬終生定期金性質，其請領月退休所得之權利至死 

亡時始喪失，其屬繼續性債之關係已如上述。自退休生 

效日起至死亡時止，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於此期間，確有 

保密、旋轉門條款之適用，且支領月退休金者死亡後， 

其遺屬有依法請領遺屬金之權利，均為不爭之事實，但 

保密規定除支領月退休金者外，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及現 

職公務人員，甚至一般從業人員亦均依法有保密之義務 

(刑法第1 3 2條 、第 3 1 7條 、第 3 1 8條參照），又旋轉 

•門條款，不論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 

員均需遵守，凡此均足以說明保密、旋轉門條款之規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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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專門針對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所作之規定。又支領月 

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死亡後，其遺屬請領遺屬金之權 

利 ，如公務員在其死亡前有關遺屬金之法律規定有所變 

動 時 ，僅生其遺屬(權利主體）請領遺屬金之權利，是 

否應適用新法律之問題，而與退休公務人本身無關，從 

而欲以上述論點，建構退休公務人員與國家間存有所謂 

「繼續性之法律關係」 ，非但無法律上依據，亦乏論理 

上基礎。縱使任意行塑該「繼續性法律關係」 ，亦屬退 

休公務人員終結其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法律關係後之 

「繼續性法律關係」與現職公務人員其與國家間尚未終 

結公法上職務之「繼續性法律關係」之性質迥異，倘將 

二者性質完全不同之「繼續性法律關係」 ，均定性為不 

真正溯及既往，而皆為新(增)訂之公務人員退休法規效 

力所及，當 與 「相同之事件，應為相同之處理，不同之 

事件，應為不同之處理」之憲法平等原則有違，自不待 

言(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隨現職人待遇調整而調整之 

規定，係屬有利於當事人真正溯及既往，並非不真正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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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既往，倂此敘明）。

參、7 1 7 號解釋將優惠存款解釋為津貼性質部分，應作變 

更解釋

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所規 

範之優存利息經上開7 1 7 號解釋為津貼性質，惟查公 

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，銓敘部早於6 3 年 1 2 月間 

訂定發布「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紿付金額優惠存款要 

點」（已廢止），自此即有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得 

辦理優惠存款利息之制度。其間經9 5 年修正上開要點， 

嗣於民國10 0年施行之「公務人員退休法」第 3 2 條第 

_ 項明文規定：「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，依前條或 

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標準核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撫新 

制實施前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養老給付，得 

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。」優存利息從 

此受法律制度之保障。優存利息係公務人員退休時終結 

其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法律關係時可得之法定退休給與, 

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規定，人民權利應以法律定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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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查系爭法律第7 3 條明文規定,•「公務人員或其遺族

請領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等權利，應於行政程序法所定 

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内為之j ,係將請領退休金及優存利 

息 之 「權利」並列，依一般法律原則，足認該二者係屬 

同一性質。

復查大法官6 0 1號解釋理由書參第五段略以， 

行政院4 1年代電司法人員補助費（嗣入法改稱司法人 

員專業加給）支給標準適用於大法官，且此一法規(代 

電)經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五十於年先後反覆運用，而 

被確認具有法效力之規範。第七段：「立法院審議94 

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逕以預算刪除之方式改變行之五 

十餘年(含代電期間)之大法官俸給結構」其情形與公保 

養老給付優存制度並無二致，均係幾十年前以行政命令 

規範嗣後入法之「權利」 。另大法官釋字31 2號解釋 

闡釋：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 

文。此項權利不應因其被任命為公務人員，與國家發生 

公法上之忠勤服務關係而受影響。公務人員之財產權，



不論其係基於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而發生，國家均應予 

以保障，如其遭受損害，自應有法律救濟途徑，以安定 

公務人員之生活，使其能專心於公務，方符憲法第八十 

三條保障公務人員之意旨」行政院發布之中央公教人員 

福利互助辦法或其他機關自行訂定之福利互助有關規定， 

係各機關為安定公務人員生活之行政目的而實施之法令， 

並有提供公款予以補助者，具有公法性質。…依據上述 

法令規定，請領福利互助金，乃屬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 

行使。J 綜上所述，優存利息請求權與月退休金請求權 

同受憲法第1 8 條及第1 5 條財產權之保障，自屬無疑。 

是以上述7 1 7 號解釋將優惠存款定位為津貼性質部分， 

應作變更解釋。

司法院 公璧

18



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又 日

具狀人：聲請人 

撰狀人：代理人

林德福 

李鴻釣 

王育敏 

鄧民治律師

19


